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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法治的实质是良法之治，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只有制

定良好的法律得到全社会一体遵行，法律才能够自动运转，

才可以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目前我国法律体系已经

日臻完备，立法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法律的实施仍令人堪

忧，呈现出冷热不均的尴尬现状。 一方面，社会大众的法律

意识有所提高，依法维权的热情日益高涨，可以说，是越来

越多的依法维权满足了社会公众的法治需求，而社会公众的

依法维权实践又客观上推动了法治进程；另一方面，公权力

主体的法治观念和水平有待提高，规范和控制国家公权力的

法治正在艰难推进。相当一部分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还

处于被动应付法治要求的状态，尚没有形成主动推行法治的

客观环境和制度保障。加之推行法治触及执法者的根本利益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仍然严重，这些都与社会公众

的法治热情形成了明显反差。很多“看上去很美”的法律始

终难以落到实处，从而直接威胁到了法治的权威。 法律难以

有效实施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少推行法治的动力。如何推动法

治发展，为法治注入强大的动力？仅凭公众日益高涨的维权

热情显然是不够的。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抓住行政主导社

会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全新的政绩观为突破口，把法治引入

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从而激发起各级政府推动法治的

热情，使法治的推行由被动转为主动。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

速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以GDP为主要考核标准的政绩评价



体系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假设政府

和官员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无所作为，放任市场自行发展

，我们很难取得今天的经济成就。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

是各级政府及官员们在追求高增长的GDP过程中，推动了经

济的发展。所以，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政绩标准在推动

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主要依

靠行政主导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法治与发展经济一样，需要

来自政府方面的强大动力。包括法治指标在内的较为全面的

政绩考核标准恰恰能够提供这样的动力。如果在我们现行的

经济指标、社会指标、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等基础之上再增

加一个法治指标，那么，各级政府和官员就不会唯经济指标

马首是瞻，而必须顾及包括法治在内的其他指标，推行法治

才能够成为各级官员的理性选择。 但是，经济的发展与法治

的发展是不同步的，经济GDP与法治GDP有时甚至是相冲突

的。大多数情况下，推行法治被视为是阻碍经济，束手束脚

的力量。于是，很多地方出现了违法追求经济发展，以牺牲

法治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现象。比如明知污染企业违法，

但是，为了追求GDP，仍强行上马污染项目；比如明知是违

法行为，为了造“富”一方，维护地方的经济利益，仍放任

其自流，疏于监管。法治成了很多官员碍手碍脚的“劳什子

”。必须看到，以牺牲法治换取的经济发展是短期的、局部

的，甚至是后患无穷的。从长远的发展看，强调科学发展观

不仅要继续保持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发展，更要关注法治发

展。因为法治是一个国家政治进步、制度文明的标志，也是

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生产力

”。 还应当看到，反思传统政绩观的同时，出现了包括绿



色GDP在内的各种新的指标体系，指标之多，令人眼花缭乱

，也引发了人们对指标体系无限膨胀的担忧。但是，不管有

多少种指标，没有法治指标的政绩考核标准是残缺不全的，

也难以真正发挥政府绩效评价的作用。为此，我们呼吁，尽

快建立起包括法治指标在内的完整的政绩考核体系，树立起

新的“政绩观”，让法治GDP成为推动中国法治事业的强大

动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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